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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婚姻 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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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规定
,

婚姻自由是社会主义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
。

这个原则
,

受

到了人们的普遍拥护
。

但是
,

对婚姻自由是否应包括离婚自由
,

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
。

有些同

志认为
,

婚姻 自由就是讲的结婚自由
,

离婚又当别论
。

我们认为
,

社会主义的婚姻
,

应当是男女

双方感情的结合
,

而不应当只是因政治或经济的需要而结合
,

更不是人身依附式的结合
。

而以

感情为基础的婚姻
,

必然要求男女双方在处理婚姻关系上应当是 自由的
。

婚姻是男女双方共

同生活的全过程
,

既包括婚姻关系的建立
,

也包括婚姻关系的继续与终止
。

因此
,

婚姻自由就

应当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两个方面
。

关于离婚自由
,

当然不是鼓励人们都去闹离婚
,

更不

是要瓦解家庭
。

实行婚姻自由的 目的
,

是为了使人们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
,

精神舒畅地投身

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
。

既然婚姻关系的建立
“
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

,

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

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
。 ” 那么

,

婚姻关系能否继续存在
,

也应根据同样的原则
。

虽然

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
,

离婚时还要考虑家庭中其它成员的利益
,

但这种考虑终究是第二位

的
。
因此

,

婚姻自由
,

就其实质来说
,

应以感情为基础
。

家庭是社会的细胞
。

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
,

家庭在生产
、

消费
、

赡养老人
、

教育子女等方

面
,

还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
。

因此婚姻关系的巩固
,

对于社会的安定
,

青少年的成长
,

老人的生

活都有好处
。
我们必须巩固婚姻家庭关系

,

这是毫无疑问的
。

一

但婚姻关系的巩固
,

只有建立在

良好的夫妻感情基础上
,

才是真正具有内在力量的
。

因此
,

我们提倡夫妻之间应互敬互爱
,

互

相帮助
。

相反
,

如果夫妻之间没有感情
,

婚姻关系的巩固也就没有很好的基础 ;如果硬要
“
巩固

”

那些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的婚姻
,

这就不但违背了婚姻自由的原则
,

而且势必产生不良后果
。

建国三十年来
,

有关部门在离婚纠纷的处理上
,

大多数是比较妥当的
,

但也程度不同地存

在着对离婚限制过严的情况
。

使一些感情确已破裂的夫妻
,

不能离婚
,

拖延时间之长
,

一年两

年者有之
,

三年五年者有之
,

使当事人长期陷于痛苦之中不能摆脱
。

甚至有的人因离婚不成
,

就挺而走险或自寻短见
,

杀人和自杀的事件也屡有发生
。

新《婚姻法》总结了三十年的经验
,

规定 : “
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

,

准予离婚
。 ” 男女一方要

求离婚的
, “
如感情确已破裂

,

调解无效
,

应准予离婚
。 ” 这个规定既坚持了婚姻自由的原则

,

又

给了法院一定的灵活性
,

比较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
。

掌握
“
感情确已破裂

”
这个界限

,

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
。

夫妻感情的存在或破裂
,

是具

体的
、

实实在在的事实
。

既不应把它看做不可捉摸的现象
,

也不能轻易地下判断
。

问题的关键

在当事人的意愿
。

我们认为
,

如果一方坚持离婚
,

经过法院耐心细致
、

实事求是地作了调解工

作之后
,

仍无和好的迹象和趋势
,

这个事实即表明感情确已破裂
。

为了切实贯彻和执行新《婚姻法》有关离婚的规定
,

有必要澄清一些模糊认识
,

统一思想
。

长期以来
,

在社会上和部分司法人员中
,

对准予离婚的标准究竟是什么
,

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

法
。

一些同志认为
,

不能光凭感情破裂这一条就准予离婚
,

离婚还要有
“
正当理由

” ,

对理由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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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当的
,

要用
“

不准离婚” 加以限制 ; 也有些同志汰为
,

要到夫妻
“

再无和好可能 ” 时
,

才准离婚 ;

还有些同 苏认为
,

感情是否破酬不能凭当事人的意愿 。等等
。

应
看法都值得商摧

。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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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是离婚的正当理由? 既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婚姻是以夫妻感情为基础的
,

那末夫妻

感情破裂
,

无法共同生 活
,

就足离婚的正当理由
。

至于有些同志在此之外所追究的
“
理由 刀 ,

其

实是造成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
。

在实际生活中
,

造成某些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
。

有

些属于政治态度
、

思想观点
、

道德品质等方面的原因
,

可以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方面加以分析 :

也有很多是在立场
、

世界观基本相同的情况下
,

由于兴趣
、

爱好
、

脾气
、

秉性等方面的矛盾或其

它问题造成的
。

在这些原因中
,

有些可以分清是否
“

正当” ,

有些则很难分清是否
“
正当

” ,

情况

是极为复杂的
,

诚所谓
“

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
” 。

处理离婚纠纷时
,

尽力找出造成感情破裂

的原因
,

以便有针对性地去做调解工作
,

当然是必要的
。

但如果在感情确已破裂
,

调解无效的

情况下
,

仍以造成感情破裂的原因
“
不正当 ” 而不准离婚

,

就不适当了
。

在我们的社会中
,

确有极少数人受剥削阶级思想影响
,

玩弄异性
,

朝秦暮楚
,

对家庭和社会

毫不负责 ; 或喜新厌旧
,

见异思迁
,

因个人的政治
、

经济地位的改变而嫌弃原有配偶 : 或追求物

质享受
,

把人格当作商品
,

借离婚
、

结婚索取财物
,

这些行为无疑都有背于社会主义的道德规

范
。

对于为达到这些目的而闹离婚的人
,

社会舆论可以批评或谴责
,

问题严重的也可由有关单

位或组织给予处分
,

以教育本人
,

警戒其他
。

在这些人当中
,

有些经过教育
,

会惜然悔悟
,

痛改

前非
,

并得到对方谅解
,

使夫妻间恢复了失去的感情
,

不再闹离婚了
。 “
破镜重圆” ,

当然皆大欢

喜
。

但也总会有人不肯悔改
,

或虽已改正错误
,

但夫妻感情仍无法恢复
,

在这种情况下
,

只要承

认婚姻应以感情为基础
,

就还是应该准予离婚
。

很明显
,

一对怨偶
,

感情破裂
,

调解无效
,

不管

一方怎样有理
,

另一方有多么严重的错误
,

现实情况是无法继续共同生活
,

法律只能认定这个

婚姻
“
按其实质来说是已经离异了 ” 。

如果硬性判决不准离婚
,

就等于判决他们
“

感情不准破

裂
刀 ,

这岂不是强人所难 ? 感情不同于其它的责任和义务
,

不能以命令的办法强制执行
。

即使

作了不准离婚的判决
,

也不能使夫妻重归于好
,

相反
,

只能增加当事人双方的痛苦
。

有些同志觉得
,

一方要求离婚
,

如感情破裂
,

调解无效就准予离婚
,

这是没有保护不愿离婚

一方的权利
, “
是单方面的自由” ,

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
。

从婚姻是由男女双方组成的这

样一个正确的前提出发
,

必然得出的结论是 : 夫妻感情既然是相互的
,

那末如果一方没有感

情
,

就谈不上什么有夫妻感情了
,

单相思不能结成婚姻
,

一方的感情也不能构成婚姻继续存在

的基础
。

新《婚姻法》对一方要求离婚的规定
,

正是考虑到婚姻是双方的事情
,

如果 一 方坚决不

愿共同生活下去了
,

这样的夫妻生活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? 离婚
,

对于不愿离婚的一方来说
,

的

确是痛苦的
,

但继续维持那种一方已经坚决不肯继续下去的婚姻难道就不痛苦吗 ?

新《婚姻法》规定
,

只要夫妻感情确已破裂
,

调解无效
,

就准予离婚
,

并不是不分是非
,

偏袒

错误 ;也不是主张对那种不道德的行为不加限制
。

如果用不准离婚去限制或惩罚那些不道德的

, 一一一人
,

并不是州个好办法
,

起码是弊多利少 乙 这种做法至多只能在表面上暂时满足没有错误
`

方

的要求
,

但不能真正保护他 (她 )们的利益
。

不准离婚
,

有时可能对道德败坏的人有所限制
,

但

对方也因此失去了获得新的幸福生活的机会
,

实际上成了这种道德败坏的人的牺牲品
。

就那些

不愿离婚的人来说
,

他 (她 )们要保全家庭
,

维护子女利益的要求当然是很好的
,

但从实质上看
,

一个不讲道德
、

薄情寡义的人
,

还有什么值得爱的呢 ? 这种痛苦的婚姻生活有什么值得留恋的

呢 ? 就对子女的考虑而言
,

让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之中
,

对孩子们又有什么好处 ? 从

经济上讲
,

我们的法律已经充分考虑到子女的利益
,

不允许任何人利用离婚摆脱自己对子女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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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方应负的经济责任
。

决

这就是说
,

我们主张
,

对于那些因道德败坏而闹离婚的人
,

除了应进行教育以至必要的行
.

弃

政处分外
,

如果调解无效
,

准予离婚
,

同时要在经济上令其继续承担抚养 (或扶养 )义务
。
对那 蘑

些利用结婚
、

离婚诈取财物者
,

则应在财产析分时给予合理解决
。
总之

,

不能让道德败坏者在 谁
经济上获得非法利益

,

同时要尽可能照顾没有过错的一方在经济上的合理要求
,

不使他 (她)们 长

因离婚而蒙受经济损失
,

加重经济负担
。

有些同志主张
,

为了减少离婚
,

应该规定
,

只有到双方
“

再无和好可能
刀时

,

才应准予离婚
。 一

雄

离婚
,

可能会给家庭其他成员和社会造成一些消极后果
,

要求采取这一行动时尽量慎重
,

花
是十分必要的

。

但法律判决只能根据夫妻感情的现实情况
,

只要现时夫妻感情确已破裂
,

调 烤

解无效
,

就应准予离婚
。

至于将来是否
“

再无和好可能
” ,

在实际工作中无法预见
。

如果双方在 灌
离婚后情况发生变化

,

还可以复婚
,

《婚姻法》对此作了专门规定
,

有复婚的条款
,

就是照顾到这 挂

种情况的
。

一

户

一对夫妻感情破裂之后
,

总会存在
“
重归于好.

或
“

分道扬镰
,
这样两种可能性

。

如果一定 一

要根据将来是否
“

再无和好可能
”这个很难掌握的标准来决定是否准予离婚

,

必然会使许多离 止

婚案久拖不决
,

使家庭和社会长时间地陷于由离婚而引起的纷扰中
,

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
,

_

:

各方面都不得安宁
。
如果脱离了夫妻感情破裂

,

调解无效这个现实情况
,

抽象地谈
“
和好可

一

:

能气不但会使离婚案久拖不决
,

而且简直可以禁止一切离婚
,

因为只要想离婚的当事人双方都 一

还在
,

那种抽象的和好可能性也可以说就始终存在
。
因此

,

在处理婚姻案件中不能采用这样一
、

个无法预见的规定
。 牛

在现实生活中
,

夫妻感情破裂后能否和好
,

当然会受外界条件的影响
,

与调解工作作得好
-

坏很有关系
,

但最终还是要由当事人双方的态度来决定
。

夫妻感情是双方面的
,

只有在双方都

有和好的愿望
,

又能采取适宜的和好措施时
,

感情才可能恢复
,

但是
,

如有一方坚持不肯和好
,

-

感情就无法恢复
。

在这里
,

双方的态度是很重要的
,

但不能认为只要还有一方愿意和好
,

不管

对方态度如何
,

都算是
“
还有一半和好可能

” ,

更不能不顾当事人的意愿
,

以第三者的意愿和感 蟾
情来决定能否和好

。
`

衬
有同志说 : “

是否准予离婚的问题
,

不能仅凭当事人一方的主观急度
,

只能取决于该婚姻 膺
关系的客观情况

. 。
这是把主观和客观搞颠倒了

。

如果承认婚姻自由原则的话
,

就必须承认婚 共

姻是当事人之间的事
,

婚姻关系的状况
,

最终只能由当事人的感情
、

意愿
,

或叫做他 (她 )们的主
厂

件

观态度来决定
。

当事人对婚姻关系的主观态度
,

就是
“

该婚姻关系的客观情况
” 。

难道还能抛

开当事人的意愿
,

仅以他们的父母
、

亲友或其他什么人的态度来作为
“

该婚姻关系的客观情况
匆

_

吗? 离开当事人意愿的所谓
“
客观情况

刀 ,

不过是第三者的主观臆断而已
。

离开当事人的意愿
-

来决定婚姻能否成立或继续
,

岂不是成了包办婚姻了 ?
-

诚然
,

在一些离婚纠纷中
,

确有一些当事人因感情一时冲动而草率提出离婚
。

这种情况经
_

过调解
,

双方一般能够重归于好
。

但这只能说明当事人的态度是可能变化的
,

并不能由此得出

结论说
,

婚姻状况如何
,

是否准予离婚
,

可以不顾当事人的主观态度
,

单以所谬客观情况
乡
来判

`

定
。

以上是我们学习新 《婚姻法》 中关于离婚规定的一些粗浅体会
。
限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

,

这些体会难免有不准确
、
不妥当的地方

。

我们愿意向法学界
、

司法部门和各条战线的同志们求
·

教
,

共同讨论和提高
,

以期正确
、

全面地宣传和实施新《婚姻法》
。


